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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22          证券简称：博世科        公告编号：2024-017 

债券代码：123010          债券简称：博世转债 

安徽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为安徽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

世科”或“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2、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宁国市国有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宁国国控”）。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本次发行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其授权单位审批或同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

日 刊 登 在 中 国 证 监 会 指 定的 创业 板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巨 潮 资 讯 网 ：

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根据本次发行方案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股东权益变动情况提示说明如下：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151,461,814股（含本数），最

终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和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发行数量为准。公司控股股东

宁国国控拟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票。 

截至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日，宁国国控持有公司股份52,198,764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0.34%，并通过表决权委托的方式持有公司99,155,880股所对应的表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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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占公司总股本的19.64%，宁国国控在公司中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151,354,6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98%。宁国国控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宁国市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宁国市国资委”）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

据宁国国控与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环投集团”）签订的

《表决权委托协议》，上述表决权委托的委托期限自《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王双飞、宋海农、杨崎峰、许开绍与宁国市国有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项下受让股份过户至宁国国

控名下之日起至以下时点的较早者：（1）委托之日起满36个月；（2）宁国国控通

过二级市场增持、协议受让或认购博世科发行股份等方式持有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29.90%之日。同时，根据《表决权委托协议》，宁国国控和广州环投集团同意按

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则的要求自《表决权委托协议》生效时达成一致行动人关

系，有效期至《表决权委托协议》终止时届满，并承诺遵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151,461,814股（含本数），全部由宁国

国控认购，若按照发行上限实施，通过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宁国国控将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203,660,578股，占公司总股本（发行后）的31.03%。若本次发行后，

宁国国控持有公司的股份超过29.90%，上述表决权委托将终止，宁国国控持有公

司的股份数量亦超过本次发行前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宁国国控和广州环投集

团解除一致行动人关系。本次股东权益变动后，宁国国控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宁国市国资委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所涉后续事项 

1、本次发行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其授权单位审批或同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2、本次发行完成后，宁国国控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宁国市国资委仍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

性影响。 

3、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宁国国控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

求，及时履行股东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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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安徽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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